
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-捷克台灣協會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辦法 

一、目的 為提供安全的教學與工作環境，預防性騷擾事件，保障中心內師生及工作人

員的權益，依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及《性騷擾防治法》訂定簡化程序，適合資源有限

的機構使用。 

二、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教學中心內所有教職員、學生、志工及外聘人員，涵蓋所

有與中心相關的活動及場合。 

三、性騷擾定義 性騷擾是指任何涉及性別的行為或言語，造成當事人感到不適或威

脅，影響其工作或學習環境。具體範圍依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與《性騷擾防治法》執

行。 

四、申訴方式 

1. 匿名或具名申訴：受害者或目擊者可選擇匿名或具名提出申訴。申訴方式包

括： 

o 口頭向教學中心負責人提出，由負責人記錄。 

o 電子郵件提交至協會郵箱。 

o 實體信箱投訴。 

五、申訴處理 

1. 簡化委員會：因人手有限，申訴可由中心主任與兩名具信任度的教職員或外聘

專業人士（例如律師或社會工作者）組成臨時小組處理案件。 

2. 保密及保護：處理過程應對申訴人及被申訴人保密，並避免當事人之間的直接

接觸或對質。 

3. 調查流程： 

o 教學中心主管接獲申訴後，應於 14 日內評估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標準，若

符合，立即啟動調查。 

o 調查由小組成員進行簡單訪談與蒐集證據，調查過程應盡可能在 2月內

完成。 

4. 決議：調查結束後，教學中心主管與小組成員根據調查結果決定案件成立與

否，並提出適當處理建議，如警告、調整職務或終止合約。決定應書面通知相

關當事人。 

六、事後措施 

1. 追蹤處理：教學中心應在處理決定後，跟進當事人情況，確保無後續報復或類

似事件發生。 



2. 懲處及處理：針對成立的案件，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、調職或解雇處分，並告

知相關法律權利。 

七、資源有限情況下的外部支援 如果案件過於複雜或教學中心無法完全處理，應聯繫

當地政府或相關機構（如社會局、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）協助處理案件。 

八、教育與預防 每年至少一次，教學中心應利用簡單且低成本的方式（例如發送電子

郵件、張貼公告）向全體教職員和學生進行性騷擾防治教育，介紹申訴管道及相關權

益。 

 


